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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涉农信贷与涉农保险合作的

实施意见
云阳府办发〔2010〕363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县政府各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：

为了综合发挥银行、保险服务“三农”的功能作用，深入推

进我县涉农信贷与涉农保险合作，进而完善我县农村金融服务体

系，为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，加快推进统筹

城乡综合配套改革，根据市政府办公厅《加强涉农信贷与涉农保

险合作意见的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10〕227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探

索分散农业生产发展风险和解决农村“贷款难”问题的有效途径，

综合发挥银保服务“三农”的功能作用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，

支持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。

二、涉农信贷与涉农保险合作的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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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涉农保险投保情况作为授信要

素，并将借款人的投保情况作为其信用等级评定的重要参考指

标。在云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综合考虑我县农村

金融政策、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，建立投保情况与评

级结果挂钩机制。

（二）保险公司要不断提升保险在涉农借款人中的渗透度。

积极创新，不断充实农业险种，扩大如种植业保险、养殖业保险、

林业保险、渔业保险等保险品种。壮大保险业务范围，积极开展

农民家庭财产、农房、农机、农村小额贷款借款人人身保险等涉

农保险业务。拓展涉农保险服务面，为农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

农村小企业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务，

有效提高保险在涉农借款人群中的覆盖度。

（三）鼓励借款人对贷款抵押物进行投保。要积极引导农村

企业和农户等借款人为贷款的抵押财产特别是经营的农业项目

投保财产保险，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参保人身保险，以增强借款

人的风险应对能力和信贷资产保全能力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在通

过对借款人的参保类别和参保比例进行确认后，确定相应的贷款

优惠条件。

（四）通过保单质押拓展借款人质押物范围。保单质押贷款

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具有现现金值的保单为质押物向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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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业务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与保险公

司和借款人签订三方协议的形式，约定将具有现金价值的保单列

为可质押物，并探索扩大可质押的保单范围，尝试把具有现金价

值的人寿、投资保险和分红保险等保单以及出口企业应收账款保

单纳入可质押保单范围。

（五）保险公司可以积极探索开展涉农贷款保证保险。贷款

保证保险是以借款人不能按贷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银行贷款

所致贷款银行的经济损失为保险标的的保险。在涉农贷款保证保

险开办初期，可以与抵押(担保)贷款相结合，针对农户或农民专

业合作组织的大额贷款需求，抵押不足的，由保险公司提供保证

保险。条件成熟后，可逐步把保证保险推广至涉农企业以及农户，

促进解决涉农贷款担保不足问题。

（六）积极支援和鼓励银行和保险公司参与建设农村信用共

同体。农村信用共同体是指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

作社、农户、银行、保险公司、担保公司等因共同利益关系，采

用多种组合方式形成的特殊新型农村经济单元。银行和保险公司

要充分发挥作用，创新产品和服务，引导发挥信用共同体的联合

增信功能，促进形成政府政策性扶持资金投入、银行提供信贷资

金支持、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、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提供贷款

担保、涉农部门提供综合服务保障的多方联动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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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对涉农信贷与涉农保险合作的风险管控

各银行和保险机构要根据合作需要，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和

业务流程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加快业务和

风险管理系统建设，形成系统上下条线清晰、穿透力强的决策、

执行、监督机制。县财政、农业、林业、畜牧等部门要建立促进

涉农信贷与涉农保险合作发展的工作联系机制，加强对银行业金

融机构与保险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合作的政策扶持力度。县金融

办要积极牵头，适时组织开展涉农信贷和涉农保险交流、表彰会，

以宣传和推广相关的先进经验，并以先进为榜样，带动其他金融

机构加强涉农信贷和涉农保险合作的积极性。各银行业监管机构

要严密跟踪监测涉农信贷与涉农保险业务合作的风险，适时组织

开展现场检查活动。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处理，督促严格整改，

确保农村涉农贷款和涉农保险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〇一〇年九月 日


